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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B7_E5_B7_A5_E7_c56_594264.htm 一、 前言 工程造价

从广义上讲是指建设一项工程预期开支或实际开支的全部固

定资产投资费用即项目建设全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总和，包括

建安费用及其它相关费用.狭义上讲是指工程价格，是为建设

一项工程，预计或实际在土地市场、设备市场、技术劳务市

场，以及承包市场等交易活动中所形成的建筑安装工程的价

格和建设工程总价格即工程承发包价格。由于承发包价格是

工程造价中一种重要的，也是最典型的价格形式，因此，本

文所讨论的工程造价为后一种。工程造价反映建设工程的价

值，并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由于建设工程生产的单件性

、固定性、周期长等特性决定了其造价除了具备一般商品价

格的共同特性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性：一是单件性计价，

由于每个工程都有其特定的用途，技术水平、标准和发生地

点不同而需要单件性计价.二是多次性计价，由于建设工程生

产周期长、规模大、造价高，因此按建设程序要分阶段进行

，相应地也要在不同阶段多次性计价，以保证工程造价确定

与控制的科学性。综上所述，建设工程造价确定过程是非常

复杂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工程造价确定方

法越来越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合理、准确地确定

工程造价，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投资效益。 二、 建设工程造

价确定方法形成的历史及其现状 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借鉴

前苏联经验，逐步建立起适应当时计划经济需要的概预算定

额制度，人工、材料、机械等价格均由国家统一规定，传统



的概预算定额作为建设工程造价定价依据，对我国加强计划

管理，减少投资浪费，多、快、好、省地建设国家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进入90年代，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

渡，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结构也日益复杂，原有的

计价方式已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我国对建

设工程造价定价办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调整工程价格

的费用项目，修订有关的费用、利润、税金计算标准，取费

改按工程类别计取等等。所有这些改革，使建设工程造价逐

步反映出其内在的商品属性，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

断发展，建设工程造价定价方法仍存在许多问题，也说明仍

需要进行深化改革。 三、 建设工程造价确定方法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传统的概预算额一直作为建设工程造价确定的依据

，由于其是国家主管部门进行编制、管理，企业实际并无定

价的自主权，建设工程造价的确定过程，不过是一种特殊计

划程序的执行过程，按照现行的确定方法确定的建设工程造

价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计划价格，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现行的建设工程造

价确定方法越来越显示出很多弊端。 1、建设工程造价难以

反映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 价值规律要求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确定商品的价值量，其倾向表现是成本加盈利的价格，建设

工程造价也不例外。由于国家主管部门统一编制的概预算定

额所反映的既不是现实的各个施工企业具体的劳动生产率，

也不可能是生产某种具体工程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工

程造价水平不能反映社会必要劳动水平。因为生产某种商品

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可能人为规定的，必须通过生

产条件互不相同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形成。因此，依据国家



统一的编制的概算定额确定的建设工程造价，是不能反映价

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的。 2、建设工程造价难以反映市场的供

求关系 现行定价方法规定，建设工程造价计算必须以建筑安

装工程概预算定额所规定的基本倾向指标进行。而工程概预

算定额是由国家主管部门统一编制的，由于工程概预算定额

的编制、研究、修改不能及时反映市场的变化，不能反映供

求关系的变化，虽然各地区都设置了各种相关的调差系数，

但“系数”从测定到执行仍远远滞后于市场的变化速度，不

利于接收市场的调节，从而使现行的建设工程造价定价方法

难以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不能合理的确定建设工程造价。

3、建设工程造价难以体现竞争原则 按照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实行市场竞争，是培育、健全和发展市场的关键，而

市场竞争必然要围绕价格这个核心进行，这就势必要求建设

工程造价必须体现竞争原则，必须将各竞争企业的优劣明显

地显示出来，。但现行的建设工程造价定价方法，要求生产

条件、所有制、级别不同的各竞争企业都必须按照相同的计

算方法、计价依据来确定某一建设工程的造价，各竞争企业

所作出的价格水平相差无几，无法反映企业的实力，毫无差

异的价格是难以体现竞争原则的。 4、建设工程造价难以体

现优质优价原则 建设工程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质量也有高

低之分，目前的定额只规定了一种单价，不符合按质论价的

商品交换原则，影响承包商提高质量的积极性，难以体现优

质优价原则。 5、不利于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建筑市场 

现行的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方法，各省、各行业都编制了自己

的工程概预算定额。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计算规则各不

相同，分部分项工程名称、内容也各不相同，给建设工程造



价计价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不利于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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